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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廢止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試行要點」、「自願性再生能

源發電設備查核申請作業程序」及「自願性再生能源發電

量查證申請作業程序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」及「自願性再生能源

憑證申請作業程序」已公告實施，原「自願性再生能源憑

證試行要點」、「自願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查核申請作業

程序」及「自願性再生能源發電量查證申請作業程序」爰

予廢止。

二、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、經濟部政策評估整合辦公室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環保署

環境管理處盤查交易組、基隆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

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

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

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

政府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各一級單位、經濟部標準檢驗

局所屬各分局

副本：經濟部法規委員會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法務室(法規通報專責人員)(均含附件) 2018-05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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